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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投诉

举报指挥中心 7 月份消费维权数据分析

一、基本情况

7月份，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共接收咨询、投诉、举报

44543件，日均受理 1437 件。其中，咨询 31616 件，占总量的

70.98%；投诉 10178件，占总量的 22.85%，已办结 8697件，办

结率 85.45%；举报 2749件，占总量的 6.17%，已办结 2302件，

办结率 83.74%。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70.02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举报咨询总量上升 6.16%。其中举报

量、咨询量分别上升 12.71%、8.15%，投诉量下降 1.05%，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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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较去年同期下降 59.12%。

通过接收渠道情况分析，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依然是群

众反映诉求的主渠道，占投诉举报咨询总量的 85.57%。具体情

况是：12315热线 38116件，12315微信小程序 3992件，12315

互联网平台 1179件，12315APP和公众号 1017件，支付宝/百度

小程序 206件，来访、来函 33件。

二、投诉情况数据分析

7 月份，12315 指挥中心共接收投诉 10178 件，同比下降

1.05%。其中，商品类投诉 6252 件，占投诉总量的 61.43%；服

务类投诉 3926件，占投诉总量的 38.57%。

（一）商品类投诉

商品类投诉同比上升 16.52%。投诉量排前五位的商品大类

分别是食品类、服装鞋帽类、家居用品类、交通工具类、家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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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类，共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74.49%。

投诉量排第一的食品类 2974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47.57%。

其中，普通食品 2168件，酒和饮料 451件，食用农产品 296件，

保健食品 36件等。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是食品安全问题，如

食品过期、变质，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二是食品类消费纠

纷商家不履行售后服务；三是商家或网店销售的食品存在虚假宣

传；四是计量问题，商家售卖食品缺斤短两；五是商家出售食品

未明码标价问题。

投诉量排第二的交通工具类 482 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7.71%。其中，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344 件，摩托车、助力车 93

件，自行车及其零部件 45件。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是汽车及

汽车零部件、电动车及电瓶质量问题；二是三包期内商家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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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投诉量排第三的家居用品类 455 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7.28%。其中，家具 269件，厨房用品 65件，日杂用品 45件，

眼镜 18件、床上用品 16件等。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是商家不

按约定提供商品；二是家居用品以次充好，不符合以产品说明、

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等；三是商家不履行售后服务，

未按约定送货、安装，或不履行三包售后义务等。

投诉量排第四的服装鞋帽类 439 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7.02%。其中，鞋 143件，裙子 111件，裤子 50件，T恤 39件，

外衣 17件等。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是质量问题，如鞋开胶开

线、断底断面，裙子脱丝、开线，裤子起毛球、脱色等问题；二

是售后服务问题，不履行国家规定或与消费者约定的三包义务。

投诉量排第五的家用电器类 267 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4.27%。其中空调产品 70件，冰箱类产品 45件，家用小电器产

品 35件等。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是售后服务问题，商家不履

行国家规定或与消费者约定的三包义务；二是质保期家用电器质

量问题，如空调不制冷、冰箱故障不工作等；三是不按约定送货

安装问题。

（二）服务类投诉

服务类投诉同比下降 19.02%。投诉量排前五位的服务大类

分别是餐饮和住宿服务、美容美发洗浴服务、教育培训服务、文

化娱乐体育服务、旅游服务，共占服务类投诉量的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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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量排第一的餐饮和住宿服务 1725件，占服务类投诉量

的 43.94%。其中，餐饮服务 1379件，住宿服务 346件。主要反

映的问题有：一是餐食混有异物、食材变质，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二是宾馆、酒店不按约定提供房间；三是餐饮或住宿未明码标价

或低标高结收费；四是因餐饮、住宿场所设施不完善造成消费者

人身或财产损害。

投诉量排第二的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253件，占服务类投诉量

的 6.44%。其中，美容美发服务 142件，洗浴按摩服务 111件。

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是商家未按约定提供服务或存在格式条款

限制消费者权利；二是商家未明码标价或低标高结收费行为。

投诉量排第三的教育培训服务 229 件，占服务类投诉量的

5.83%。其中高等教育服务 134件，技能培训服务 76件。主要反

映的问题有：一是学历提升培训退费问题；二是培训机构未按合

同约定提供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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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量排第四的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219件，占服务类投诉量

的 5.58%。其中，健身服务 100件，参观游乐服务 56件，表演

艺术服务 35件，放映服务 26件等。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是因

商家未按约定开业，经营不善闭店、搬迁等不予退款问题；二是

商家不及时履行售后服务问题。

投诉量排第五的旅游服务 193件，占服务类投诉量的 4.92%。

其中，境内旅游 192件，境外旅游 1件。主要反映的问题有：一

是商家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二是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利用虚

假信息诱人订立合同，退费纠纷等。

（三）问题类投诉

投诉量排名前五位的是食品安全问题 2928 件，合同问题

1857 件，售后服务问题 1675 件，质量问题 1205 件，价格投诉

787 件，共占投诉总量的 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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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7 月份企业投诉排名情况（单位：件）

三、举报情况数据分析

7 月份，12315 指挥中心共收到举报 2749 件，同比上升

12.71%。其中，涉及商品类 1585件，涉及服务类 1164件。

举报按商品、服务分类（单位：件）

商品 服务

类别 举报接收量 类别 举报接收量

1 食品 932 餐饮和住宿服务 421

2 化妆品 147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105

企业名称 投诉量 主要问题

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建材进出

口基地（涉及市场内 53 家经营主体）
54

商户出售的门窗、家具、灯具、板材等

装修材料质量问题及商家违约问题

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华凌综合

市场（涉及市场内 49 家经营主体）
53

商户出售的门窗、家具、灯具、板材等

装修材料质量问题及商家违约问题

喀什一起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7
购买爱奇艺会员无法登陆、

自动续费纠纷

霍尔果斯奇门遁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4 线上购买演唱会门票退票问题

天山区光明路神灯胡饼点心坊 21 店面停业无法消费、不予退费纠纷

新疆西域皇后食品有限公司 19 奶制品（奶疙瘩、奶酪）发霉变质

新疆众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9 学历提升虚假宣传，退费纠纷

哈密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6
豆腐发酸、烤鸭变质、大米生虫，家用

电器质量问题等

新疆聚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4 聚材通 App 商城购买商品不发货

新疆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11 酸奶、鲜奶有异物、变质不予退款售后



- 8 -

3 交通工具 57 教育、培训服务 99

4 药品 55 销售服务 84

5 家居用品 47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65

商品类举报中，食品类举报量排首位，占商品类举报的

58.8%。商品类举报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食品过期、变质，预包

装食品标签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餐饮经营场所环境不整洁，未

明码标价出售食品等问题；二是部分网店经营者不公示化妆品真

实信息，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三是经营者涉嫌出售假冒伪

劣车辆零部件、机油等，对商品作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等；四

是销售超过保质期药品,部分商家未经审批出售药品或线上药品

零售商家未经厂家授权销售药品，部分商家出售中药材涉嫌存在

“药托”行为；五是家居用品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问题。

服务类举报中，餐饮和住宿服务排首位，占服务类举报的

36.17%。服务类举报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餐饮场所卫生条件差，

餐具不洁净、餐食有异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二是美容美发服

务经营主体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及未明码标价问题；三是教育

培训机构涉嫌虚假宣传，发布不实信息诱导消费；四是互联网直

销经营者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五是文

化娱乐服务经营者利用不合理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

按举报问题分类，排名前五位的事项是：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650 件,占比 23.64%；不正当竞争行为 448 件，占比 16.3%；侵

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439件，占比 15.97%；广告违法行为 185件，

占比 6.73%；其他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 184件，占比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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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情况

7 月份，共接到咨询 31616 件，均为电话咨询，同比上升

8.15%。其中属于市场监管系统职责范围的咨询 12919件，不属

于市场监管系统职责范围的咨询 18697件。属于市场监管系统职

责范围的咨询排名前五位的是：消费维权知识 12239件，消费服

务 235件，商品交易 140件，市场主体登记注册 120件，网络交

易 93件。不属于市场监管系统职责范围的咨询主要涉及预付式

消费、教育培训、快递服务、汽车销售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商

品房买卖、物业服务、旅游、通信、税务、劳动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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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一：2024 年 7 月 18 日,家住库尔勒的田女士拨打

12315热线投诉,反映其在当地某农家乐就餐时,该店未明码标价

收取一次性餐具费用,要求执法人员处理.

【处理过程及结果】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收到

工单后，立即与消费者田女士联系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查:

田女士跟朋友在库尔勒市某农家乐就餐时，在无人明确告知餐具

要收费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一次性餐具并收取费用。执法人员向

农家乐经营者耐心细致地宣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价格

法》的有关规定，经调解，经营者同意为田女士退还收取的一次

性餐具费用，消费者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

第一款“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

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各餐饮经

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履行相应义务，守法经营，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案例提供单位】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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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二：2024年 7月 18日，12315 热线接到消费者何

先生的投诉反映 5月 21日在巩留县某通讯店购买 2部手机， 7

月 17日其中一部手机主板出现故障，找商家不予更换，消费者

不满意，请求处理。

【处理过程及结果】巩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收到投

诉工单后，立即与消费者何先生取得联系。经了解，何先生 5

月 21日在伊犁州巩留县某通讯店购买了 2部手机，其中一部手

机出现黑屏跳闪现象，何先生认为手机故障，应该给予更换，该

店拒接更换。执法人员对该店开展了现场检查，向经营者宣传《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移动电

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调解，因手机

自售出之日起超过 15日，已过退货、换货期限，经营者同意修

理，遵照《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三条“在

三包有效期内，移动电话机主机出现附录 3《移动电话机商品性

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凭

三包凭证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

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动电话机主机”；第十八条“符合换货条

件，但销售者无同型号同规格商品，消费者不愿意调换其他型号

规格的商品而要求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

并按发货票的价格一次退清货款”。双方达成一致，消费者对调

解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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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

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经营者应当建立便

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及时解决消费争议。鼓励和引导经营

者建立健全首问负责、先行赔付、在线争议解决等制度，及时预

防和解决消费争议”、《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第三条“移动电话机商品实行谁销售谁负责三包的原则。销售者

与生产者或供货者、销售者与修理者、生产者或供货者与修理者

之间订立的合同，不得免除本规定的三包责任和义务”。本案例

中，经营者未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未及时履行移动

电话机商品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和义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通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为消费者解决了纠纷。

【案例提供单位】巩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六、投诉、举报渠道

如消费者为生活需要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时发生消费纠

纷，或发现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可

通过 12315热线、互联网（网址：www.12315.cn）、手机 APP、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多种渠道，24 小时便捷、高效地登陆全

国 12315平台，提交投诉或提供违法线索。也可勾选“选择绿色

通道企业”，享受更高效的维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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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

2024年 8月 9日


